
附件 1：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2022 年单独招生考试

考务工作细则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高职单

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鄂教职成函〔2022〕3 号）的文件

要求，为切实做好我校单独招生考试工作，制定本考务工作

细则。

第一章 组考项目

第一条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高职单招考试包括民航

安全技术管理、智能焊接技术、古建筑工程技术、工业互联

网技术、服装设计与工艺等 5 专业。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二条 设立单独招生考试领导小组，下设单招考试

工作办公室，分设招生录取组、考务组、纪检监察组、财务

组、后勤保障组、安保组、疫情防控组等 7 个工作专班。

第三条 单独招生考试领导小组，由学校党委书记担

任组长，分管教学、招生、纪检工作的院领导任副组长，小

组成员包括教务处、招生办公室、纪委/监察（审计）处、

学生工作部、计财处、基建与后勤管理处、保卫处、智能制

造学院、工业互联网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交通与物

流学院、经贸与管理学院和公共课部负责人。

第四条 单独招生考试领导小组下设单招考试工作办

公室，由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任办公室主任，教务处、招

生办公室负责人任办公室副主任。



第五条 招生录取组、考务组、纪检监察组、财务组、

后勤保障组、安保组、疫情防控组等工作专班组长，分别由

学院单独招生考试领导小组相关成员担任。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领导小组：贯彻落实湖北省教育厅单招考试

改革方针、政策和任务要求等，及时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七条 单招考试工作办公室：全面负责单招考试的

报名咨询、考试考务、宣传、培训、安全、服务等实施工作。

第八条 招生录取组（招生办公室）：编制单招宣传

材料和相关规章制度；拟订、实施宣传计划；考生报名和资

格审查工作；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协调工作；录取、通知书邮

寄等工作。

第九条 考务组（教务处）：负责制卷、考务、试卷

保密、考场安全、组织阅卷、成绩统计、试卷保密及舆情防

控等工作。

第十条 监察组（纪检监察（审计）处）：负责监督

单招所有环节；接受考生投诉。

第十一条 后勤保障组（基建与后勤管理处）：负责考

试期间的水、电畅通，负责考场消杀、防疫用品准备，考生

就餐安排。

第十二条 安保组（保卫处）：负责维持校园正常公共

秩序，加强校园门禁管理，杜绝外来无关人员入校；负责考

生在学校期间的安全工作。

第十三条 疫情防控组（学生工作部）：负责统一指



挥、协调、管理部署考生疫情防控工作，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负责校医安排。

第十四条 由高职单招考试科目涉及部门负责组织完

成考务、评分、阅卷、分析报告等具体工作。考试项目分工

如下：

（一）公共课部：负责文化素质部分的阅卷。

（二）就业指导处、学生工作处：负责职业技能测试部

分的阅卷。

（三）职业技能测试（含心理测试）、文化综合考试试

卷均由第三方进行命题并印制。

第四章 工作流程

第十五条 由招生组（招生办公室）负责。根据全省

学院单招考试工作方案，制定相应的招生考试简章，发布招

生考试报名信息，通过有效途径组合符合条件的考生报考。

第十六条 由考务组（教务处）负责。根据全省学院

单招考试工作方案，以及考务工作综合和各项考务工作细

则，落实考前准备、考场编排、监考人员安排及培训等工作

任务。在考前统一配置引导标志、门贴、试卷袋、密封签、

领卷单、记录单、资料等，完成资料分装工作；启用保密室、

有关考场视频监控录像设备，统一提供金属探测器等巡查防

范监控器材。

第十七条 由疫情防控组负责。按照高考疫情防控要

求，制定疫情防控预案，向上级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备。



第十八条 由考务组（教务处）制定试卷管理细则，

由监察组（纪检监察（审计）处）对试卷印刷、分装密封、

装袋铅封、存放过程进行督察，由保卫组（保卫处）确保试

卷存放安全。

（一）在考试前一天，按严格保密的操作流程，由专人

负责试卷印制，并负责将完成印刷、分装、装袋、密封，移

交保密员。

（二）由保密员负责完成试卷入柜存放等工作。

（三）由保密员检查试卷柜、保密室封条符合规定后，

保密员保管试卷柜、保密室内门钥匙，保安员保管保密室外

门钥匙；

（四）在试卷存放保密室期间，由保卫组（保卫处）负

责安排保安员实行二十四小时无间断的轮流值班；

（五）在试卷存放期间，将存放试卷的保密室及其周边

区域作为视频监控总值班室、校园值班巡逻队的重点安防部

位。

第十九条 按照监考人员守则的工作要求，以及考生

注意事项的具体规定，自觉遵守和严格执行考场纪律。在文

化素质、职业技能测试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得提前退场，考

生有事必须向监考员报告。

（一）在考试结束时，考试须将试卷（答题纸）置于桌

面，由监考员按从小到大考号顺序逐一收卷（包括加盖了缺

考章的空白卷）。

（二）在监考员收试卷（答题纸）完毕，并清点试卷（答



题纸）数目无误，向考生宣布考试结束后，考生方可起立离

开考场；

（三）监考员按小号在上，大号在下的顺序，确定试卷

（答题纸）每页纸摆放，每套页码、各套试卷间顺序正确后，

密封装订试卷（答题纸）、装试卷袋、密封考场信息，再送

交考务室签收；

（四）由考务员在密封开场处，随即对试卷袋进行编号，

在清点数量无误后，在保安员护送下搬运至保密室；

（五）由考务员当面清点数量无误后向保密室移交试卷

（答题纸），须在保密员、保安员共同检查试卷（答题纸）

袋编号、密封、数量无误后，保密员方可进行签收。

第二十条 由保密员具体负责，保安员、阅卷人员协

调配合，由监察员督察，保证阅卷期间试卷（答题纸）交接

和存放保密安全。

（一）保密员、保安员向阅卷人员发放，阅卷人员检查

试卷（答题纸）袋密封、编号、数量无误后签收；

（二）在阅卷隔日休息期间或阅卷结束后，由阅卷人员

将试纸（答题纸）交回保密室存放，并办理移交签收手续；

（三）由监察员对阅卷期间试卷（答题纸）交接和存放

等保密安全进行督察。

第二十一条 坚持公平、公正、透明的阅卷内部原则，

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阅卷人员明确和严格执行阅卷评分标

准，并对阅卷保密工作全面负责。

（一）由考务组专门设定阅卷室，并实行封闭管理，任



何与阅卷无关人员不得擅自进入阅卷室；

（二）阅卷人员须将手机集中存放，不得在阅卷期间打

手机，有特殊情况由组长代为接听后转告；

（三）在完成阅卷评分、考卷查对，复核无误后，组织

阅卷人员按试卷（答题纸）袋编号、密封装订试卷顺序，完

成考分输录，并打印纸质一份，由阅卷人员签定确认。

第二十二条 在考生考试成绩公布后，由考务组、监

察组分别进行成绩复核。如查出成绩有误，需要更正考生成

绩，由学院单独招生考试领导小组代表学院向省教育考试院

出具书面的考试成绩更改正报告。

（一）将考生的原始答卷（考件）评分表原件（须有评

分人签名）考场记录表原件（须有监考员签名）等报送省教

育考试院；

（二）须经省教育考试院核实同意后再进行成绩修改，

任何人不得以其它任何形式更改考试成绩；

（三）凡查出人为更改或编造考试成绩行为，按规定严

肃查处。

第二十三条 在学院单招考试结束后，考生的试卷

（考件）等，随时接受省教育考试院检查，并在考试成绩向

社会公布后接受考生查对，试卷（考件）保存至考试结束半

年后销毁。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由各组考部门分别制定相应的考务工

作细则，由各工作专班（相应职责部门）分别制定各项管理



制定和规定。

第二十五条 本考务工作总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单独招生考试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